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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2007 年 5 月 5 日  

 
九廣鐵路公司浮薪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匯報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在

2006 年的浮薪制安排。  
 
 
 
背景  
 
2.  2006 年 3 月 21 日，九鐵曾向委員會提交立法會文件

〔 編 號 ︰ CB(1)1131/05-06(03)〕， 簡 介 九 鐵 浮 薪 制 計 劃 及

2005 年度浮薪制的安排。九鐵自 20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推出

以整年為基礎的浮薪制計劃。Hay Group 人力資源顧問曾就

香港法定機構最高三級管理人員的薪酬進行研究，及後向政

府提交建議，九鐵推行浮薪制計劃主要是回應有關報告的建

議。  
  
3.  九鐵浮薪制並非一個簡單的花紅制度，一般的浮薪制

是根據有關公司在該年度賺取的盈利，向合資格的員工發放

基本年薪以外的額外酬金，但九鐵浮薪制涉及該公司的管理

委員會成員從他們每年總薪酬中扣起一個百分比的數額，存

放於一個基金內。行政總裁所扣起的數額為其薪酬的百分之

三十，總監為百分之二十，而總經理則為百分之十五。該筆

基金的發放是取決於四項策略性範疇，包括財務、營運、客

戶服務及新鐵路工程的整體表現。  
 
4.  九鐵管理局於年初為每個策略範疇訂定工作表現指

標。這些指標是根據年前的工作表現以及未來一年的預測而

制定，目的是令訂定的工作指標可以實際達到，但同時亦可

鼓勵管理層竭盡所能。能否達到指標取決於管理委員會成員

在該年度的整體表現。如該年度的實際表現能夠超越先前訂

定的指標，公司將會按比例發放一筆的額外酬金。然而，若

表現未達標，參與計劃的成員將可能損失其存放於浮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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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部分，或甚至全部薪酬。  
 
 
2005 年度浮薪制  
 
5.  2005 年，管理委員會成員的表現超越指標，公司因而

向成員發放為數約一百萬元的額外酬金。正如九鐵在 2006
年 3 月向委員會匯報，管理局已審慎考慮過，2005 年度的浮

薪應否受到 2005 年 12 月發生的東鐵列車底盤組件掛架焊接

位出現裂紋的事件所影響。管理局決定該事件與浮薪的發放

應分開處理，基於公司和參與計劃成員所訂定的合約條款，

公司必須接納浮薪制的評核結果。再者，裂紋事件已有調查

委員會進行調查，因應調查結果，若有需要，公司亦有其他

方法向個別員工採取適當行動。  
 
6.  儘管管理局的決定如此，管理委員會成員為感謝員工

過去一年的努力，主動提出只保留他們原來被扣起薪酬的部

分，其餘合共一百萬元由公司注入的額外酬金則分發給所有

員工。  
 
 
2006 年浮薪制  
 
7.  2006 年 6 月，管理局通過繼續實施浮薪制及訂立 2006
年工作指標。2006 年與 2005 年指標比較如下︰  
 

九鐵公司評分標準  
 

2006 年指標 2005 年指標 

 
財務 
1. 未計利息、稅項及折舊前盈利 
顧客服務 
2. 員工服務態度 
3. 整體服務水平 
4. 顧客認為是否物有所值 
5. 顧客認為列車服務是否可靠 
營運 

 
財務 
1. 運輸收入 
2. 商務收入 
3. 現金營運開支 
顧客服務 
4. 員工服務態度 
5. 整體服務水平 
6. 顧客認為是否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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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車服務表現 
7. 列車延誤次數(八分鐘或以上) 
8. 每百萬乘客人次延誤率 
9. 乘客安全 
新鐵路工程 
10. 工程進度 (落馬洲支線) 
11. 工程進度 (九龍南線) 
12. 意外率 (以每十萬工時計算) 
 

營運 
7. 列車服務表現 
8. 列車延誤次數(八分鐘或以上) 
9. 每百萬乘客人次延誤率 
10. 乘客安全 
新鐵路工程 
11. 工程進度 (落馬洲支線) 
12. 意外率 (以每十萬工時計算) 
13. 馬鐵首年營運 - 列車服務表現 
14. 馬鐵首年營運 - 延誤次數(八分鐘或

以上) 
15. 馬鐵首年營運 - 每百萬乘客人次延

誤率 
 

 
8.  2006 年，管理委員會成員被扣起而存放於浮薪基金內

的總額為$5,020,000。2007 年 1 月，根據預先訂定的計算程

式及經外間審計員複核後，管理局經過詳細考慮，接納 2006
年浮薪制的評核結果，顯示 2006 年公司的整體表現超越預

先訂定目標 12.24%，因此公司需注入$614,000 入浮薪基金

內，令基金總額達致$5,630,000。九鐵 2006 年年報內第 112
頁 附 註 表 5(c) 指 出 ， 行 政 總 裁 及 總 監 合 共 收 取 浮 薪

$5,130,000，餘額則是發放予管理委員會內總經理級成員。

除了$614,000 之外，基金該年度內餘下的金額亦全數發放予

參與計劃的成員，這筆款項是從他們的薪金扣起，並非花紅。 
 
9.  正如上一個年度一樣，在發放浮薪時，管理局已審慎

研究過是否需要考慮其他因素，結論是既然公司引入浮薪

制，就要履行合約內的條款，接納浮薪制的評核結果。管理

局亦留意到裂紋事件調查報告中所指出需負責的個別人

士，以及於九鐵公司管治問題發生期間，曾違反公司守則而

公開表達意見的高層，他們已接受適當的處分。部分管理局

成員曾要求管理委員會考慮按 2006 年的做法，自願放棄額

外$614,000 的額外酬金，而管理局將是否接納該要求交予管

理委員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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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7 年 2 月 27 日，管理委員會經過詳細商議後，決

定不接納有關要求，他們認為這個做法有違浮薪制的基本原

則，而計劃的原意是鼓勵管理層群策群力，達致不斷改善服

務的目標。雖然在財務上公司有責任要達致政府作為唯一股

東的期望，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乘客提供優質及安全的服務。

而且，將浮薪制逐漸擴展至下級管理層一直是管理局的長期

目標，而首先於管理委員會設立浮薪制的其中一個目的，是

要給員工知道，倘若表現超出指標，他們的努力會獲得認

同，若不達標就有相反的效果。  
 
 
 
 
 
九廣鐵路公司  
二零零七年五月五日  
 


